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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继承案件中如何对亲子鉴定报告质证

疑难问题主题研讨会

2024年 3 月 29 日下午，由深圳市律师协会家族财富管理法律

专业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家族财富委”）主办的“法定继承案件中如

何对亲子鉴定报告质证”疑难问题主题研讨会，在北京大成（深圳）

律师事务所 12楼会议室线下及腾讯会议线上同时举办。家族财富委

的委成员、广东省律师协会信托与财富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成员、广

州市律师协会信托与财富传承业务专业委员会成员参与了本次研讨

会。

本次研讨会由家族财富委委员阮战伟律师主持，本次研讨的案例

由家族财富委委员阮战伟律师提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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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本次研讨会的意义：

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进步，婚外及未婚生育子女的现象不断

增加，在很多继承案件中出现用亲子鉴定报告证明与被继承人具有亲

子关系进而要继承被继承人遗产的情况。在司法实践中，一方持有亲

子鉴定报告几乎很大可能性会被法院采纳，认定亲子关系存在。律师

在代理该类案件中，如何运用现有的法律，对亲子鉴定报告进行质证，

最大限度的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，成为问题的关键一步。但是，律

师的知识结构及从业经历，往往不足以对亲子鉴定报告提出更多除亲

子鉴定报告外观存在瑕疵之外的质证意见，质证意见质量不高也很难

被法院采纳。

关于探讨亲子鉴定报告的法律适用？在亲子鉴定过程中如何保

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？亲子鉴定报告存在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等情

形的救济途径等，具有一定的法律价值和律师执业的实务价值。

二、案情简介及主题问题

1982 年 9月，王某与刘某登记结婚，婚后生育一子王某明，20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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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 5月，王某去世。2021 年 1 月邓某亮起诉刘某、王某明主张继承

王某的遗产，民事起诉状显示，2005 年 7月 1日，邓某亮出生在东

莞某医院，出生证及户口本显示邓某亮的母亲是吴某父亲是邓某华。

2015 年 5月 21 日，王某与邓某（第三者）带邓某亮到广东某司

法鉴定所作亲子鉴定，此时，邓某亮未满 10周岁，且户口本显示其

法定监护人为吴某，广东某司法鉴定所未通知吴某且未征得吴某的同

意，对邓某亮采集血样并进行了亲子鉴定，鉴定结果为王某是邓某亮

的亲生父亲。

邓某对出生证及户口本显示邓某亮的母亲是吴某父亲是邓某华

的解释是：2005 年 7月 1日邓某（邓某的哥哥是邓某华）持其嫂子

吴某（吴某和邓某华系夫妻关系）的身份证在东莞某医院生育了邓某

亮，并在 2005 年把邓某亮的户口落在邓某华与吴某的户口本上。

主体问题：

1.在亲子鉴定过程中对未成年人采集血样是否属于对身体检查

的范畴？

2.亲子鉴定报告的法律适用有哪些？

3.在亲子鉴定过程中如何保障对未成年人的保护？

4.对亲子鉴定报告在案件中质证意见未被采纳，还有哪些救济途

径？

三、针对以上主体问题家族财富委的李魏主任、戴维副主任、高

超委员、阮战伟委员、广东省律师协会信托与财富管理法律专业委员

会的胡建成秘书长分别发表了自己的观点。

1.案涉的亲子鉴定报告中的未成年人邓某亮，在被鉴定机构采集

血样时是未满十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的未成年人。此时，邓某亮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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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定监护人是吴某，鉴定机构在对邓某亮采集血样时没有通知吴某也

未征得吴某的同意，是否违反了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中在鉴定过程

中需要对未成年人的身体进行检查的，应当通知其监护人到场的规定。

2.在此情况下，鉴定机构不但受理了亲子鉴定委托，并对未成人

进行采集血样，进而出具鉴定报告，鉴定机构接受该亲子鉴定委托是

否违反了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中具有鉴定事项的用途不合法或者违

背社会公德的，司法鉴定机构不得受理的规定。

3.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对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释义中“对

具有鉴定事项的用途不合法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”明确指出，如在亲

子鉴定工作中，当事人带领未成年人到鉴定机构进行亲子鉴定，以确

认未成年人与某人是否具有亲子关系，在未经监护人同意的情况下，

这种鉴定委托侵害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，危害家庭和谐和社会公序

良俗。对于这类不合法的或者违背社会公德的鉴定委托，鉴定机构不

得受理。

依据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十二条第二款：“不满十周岁的未成年

人是无民事行为能力人，由他的法定代理人代理民事活动。”之规定，

而案涉的亲子鉴定过程中并没有被检验人邓某亮的法定代理人吴某

的出现及有吴某相关的意思表示，鉴定机构对被检验人邓某亮采集血

样的行为不具有合法性，因为邓某亮没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。

依据我国《民法通则》第五十五条：“民事法律行为应当具备下

列条件：（一）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；（二）意思表示真实；

（三）不违反法律或者社会公共利益。”第五十八条第一款第一项：“下

列民事行为无效：（一）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；...”之规定，鉴定

机构对邓某亮采集血样的民事行为是无效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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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依据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和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相关规定，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

人进行司法鉴定活动，应当遵守法律、法规、规章，遵守职业道德和

职业纪律，尊重科学，遵守技术操作规范。

综合以上的事实及法律意见，案涉的亲子鉴定报告应当是无效的

或不具有证明力的。

四、对亲子鉴定报告在案件中质证意见未被采纳，还有哪些救济

途径？

依据司法部《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的相关规定，公

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认为司法鉴定机构和司法鉴定人在执业活动中有

违法违规行为，向司法行政机构投诉。

如果对司法行政机构投诉处理决定有异议的，可以依法申请行政

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。

五、目前对亲子鉴定报告的法律适用主要包括：

1.司法部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

2.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

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》

3.司法部《司法鉴定执业活动投诉处理办法》

供稿人：深圳市律师协会家族财富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


